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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临沂市城区居民供热企业政策性补贴

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为深入贯彻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

各项要求，临沂市财政局（以下简称“市财政局”）联合第三

方机构成立评价小组，对 2020 年度临沂市城区居民供热企业政

策性补贴项目展开绩效评价。通过对项目决策、过程、产出和

效益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，提出改进资金分配和管理方面的

意见、建议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2020 年临沂市财政安排城区居民供热政策性补贴资金

6500.00 万元。主要根据各企业供暖面积、工程建设难易程度、

企业亏损状况等因素分配。

一、项目实施取得的效益

截至评价日，2020 年度临沂市城区居民供热企业政策性补

贴项目监管主体和直接责任主体均按期完成相应的工作内容，，

具体效益如下：

一是贫困居民的优惠补助力度情况显著。截至评价时点，

2019 年度-2020 年度城区居民供热，供热企业根据《供热条例》

对临沂市城区居民供热面积进行补贴，蓝天热力有限公司补贴

居民供热面积为 1551.89 万㎡、新城热力集体有限公司补贴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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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供热面积为 1341.65 万㎡、恒源热力集体有限公司居民供热

面积为 597.22 万㎡、富源热电有限公司居民供热面积为 198.77

万㎡、响河屯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补贴居民供热面积为 148.12 万

㎡，其中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救助供养等城镇低收入家

庭和需要照顾的家庭按照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优惠价格进行收

取热费，每平方米减免 5 元标准，蓝天热力有限公司 2019 年度

-2020 年度减免户数 23 户，减免金额 10573.90 元；新城热力集

体有限公司 2019 年度-2020 年度减免 178 户，减免总金额

62373.40 元；恒源热力集体有限公司 2019 年度-2020 年度减免

28户，减免金额11622.20元，富源热电有限公司2019年度-2020

年度减免 12 户，减免金额 6120.54 元；响河屯热力有限责任公

司 2019 年度-2020 年度减免 1 户，减免金额 484.72 元。

二是减少供热民生企业负担情况显著。根据《供热条例》

对蓝天热力、新城热力等 5 家供热企业进行补贴，其中补贴资

金分配按照《临沂市城区居民供热企业政策性补贴资金管理暂

行办法》根据供热企业政策性亏损额、供热工作考核、成本控

制分别占 75%、15%、10%的比例进行分配，总补贴金额为 6500.00

万元，五家供热企业补贴金额分别为：恒源热力补贴 2455.00

万元、响河屯热力补贴 1475.00 万元、富源热电补贴 1207.00

万元、新城热力补贴 1043.00 万元、蓝天热力补贴 320.00 万元。

2019 年-2020 年取暖期，供热企业根据政府定价对需要供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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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进行收费，根据政府指导价收费减少居民取暖的负担，通

过项目实施对供热企业补贴减少了企业负担。

二、评价发现项目实施存在以下问题

（一）项目绩效目标不够明确，绩效目标有待进一步完善

在项目实施前期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监管部门未根据项目

实际情况编制项目整理绩效目标，导致项目绩效指标不清晰，

对于项目总体任务目标的布置较为笼统，可考核性和可衡量性

较差。

（二）企业缺乏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供热企业应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、财务管理制度、相关费用支出管理办法，做好项目后续运

营管理，确保项目长期效益。针对 2019 年-2020 年城区居民供

热企业政策性项目，5 家供热企业对于专项补贴资金没有相关专

项资金运行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。

（三）监管主体缺乏成本亏损的考核办法

一是根据《临沂市城区居民供热企业政策性补贴资金管理

暂行办法》城区居民供热补贴资金分配是按照供热企业政策性

亏损额、供热工作考核、成本控制分别占 75%、15%、10%的比例，

进行因素法分配，但是针对这些具体分配的比例监管主体缺乏

具体的细项考核规则，分配比例定制缺乏依据性；二是监管主

体对供热企业亏损的考核是主要依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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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少对企业的成本亏损考核的详细办法，每年度企业成本亏损

考核一致性不足。

（四）监管主体对供热企业的监管过程不到位

一是根据《临沂市城区居民供热企业政策性补贴资金管理

暂行办法》市财政局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国资委加强对

补贴资金的预算监管和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，针

对 2020 年度城区居民供热企业政策性补贴项目，在项目实施前

期，部份工作监管部门的主要运作形式为口头阐述、现场勘测

没有进行纸质留档；二是补贴资金实行绩效考核评价制度，市

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国资委是绩效运行监控主体，供热企业是

绩效评价的直接责任主体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国资委牵头

汇总项目资金绩效目标，根据各自职责分别组织民营供热企业、

国有供热企业编制奖补资金具体绩效目标，并对绩效目标执行

情况进行运行监控。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企业的情况

了解较少，缺乏持续性的跟踪考核。

（五）供热范围未划定，供热成本费用较高

相关主管部门未根据《临沂市供热条例》中的供热范围分

别对蓝天热力有限公司、新城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5 家供

热企业进行就近供热范围片区划分，供热管道以及换热站的搭

建较多，不利于节省供热成本，总体供热成本较高，不利于企

业的运行，不利于居民取暖成本降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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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出如下建议

（一）完善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应制定明确的总体绩效目标及各层级绩效目标，以便

于资金用于规定用途，达到预期效果。因此，建议市住建局、

市国资委强化绩效目标管理理念，根据项目总体重点工作计划、

主要工作内容、总体绩效目标制定项目的绩效目标，为各供热

企业绩效目标的设定提供指导与依据。供热企业根据总体绩效

目标分解制定项目绩效目标，最终形成绩效目标层层分解细化

的专项绩效目标管理体系，以保证各层级项目的实施均达到有

目标、有计划，最终保证项目总体绩效目标的实现。

（二）编制相关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，规范项目执行

一是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法规及行业要求，结合供热企业

自身特点，加强财政资金管理；二是制定项目管理的各项制度，

对年度项目的遴选标准和程序、组织实施程序、过程监管方式、

竣工验收标准及后期质量跟踪等内容进行明确规定，进一步提

高项目管理的规范化水平。工作开始前，制定项目的实施方案，

明确项目的内容、实施的主体、落实的程序、相应的保障措施

等，并充分考虑不可抗因素，合理设置项目的执行进度。如因

特殊情况确实无法按计划进行，应按规定履行相关调整手续。

（三）考核单位制定相关的企业成本考核办法

考核单位应针对蓝天热力有限公司、新城热力集团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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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等 5 家供热企业按照考核要求制定供热企业的成本亏损考核

办法。按照办法对企业成本进行考核，保证每年考核的一致性

及公允性。

（四）监管主体加强对供热企业的监管

一是市住建局应当加强与供热企业之间的沟通，制定较为

详细的供热工作考核办法，考核指标应包括供热质量、供热服

务、供热安全、供热计量改革等指标，并对每个指标细化分数，

保证居民供暖期供暖任务的顺利实施；二是市国资委应当加强

与企业的沟通，了解整个城区居民供热企业政策性补贴的相关

事宜，如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、预期总

目标及阶段性目标、阐述项目资金（主要是指财政资金）实际

支出明细与预算明细对照并分析差异原因等。

（五）划定供热范围，减少供热成本

成本控制管理工作对供热企业成本经营具有重要的作用，

成本控制点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利益和发展。一是供热企

业应当划定供热片区尽可能的减少管网和换热站的搭建，降低

供热成本，二是供热企业应当安排相关的维修人员定期对管网

以及换热站进行维修与维护，保障供热系统可以长期的使用从

长期的角度来看降低供热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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